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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7-09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之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国美地产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国美地产）签订鹏润大

厦写字楼租赁合同，承租建筑面积为 1,168.31 平方米的写字间作为

办公场所，所租物业每个月的含税租金为人民币 227,820.45 元，含

税物业费为人民币 105,147.90 元。租期两年，共计 24个月。 

本次交易两年租金合计 5,467,690.80元，两年物业费合计

2,523,549.60元，总计 7,991,240.40元，占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 0.91%。 

有关《写字楼租赁合同》尚未签署。 

本次交易对方国美地产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国美控股）控股的公司，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10.1.3（三）之规定，本次交

易对方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10.2.7、10.2.8 之规定，对于关联交易事项独立

董事须书面说明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独立意见。 

拉近网娱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先生间接控制的香港上

市公司，翟姗姗女士在该公司任 CEO 办公室主任。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10.2.1 

之规定，本议案表决时，国美控股推荐董事侯占军、黄秀虹、邹晓春、陈萍、张

晔及关联董事翟姗姗应回避表决，也不能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

议由过半数的非关联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做决议须经非关联董事过

半数通过。(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上市公司应当将该交易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本次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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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只需提请

董事会审批即可，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上述事项已经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先审核通过，并经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全体非关联董事（三名独立董事）同意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名称：国美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 年 2月 25 日。   

（3）注册号：91110000771979739P 

（4）住所：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潞城中路 192 号 

（5）法定代表人：陈萍 

（6）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0 万元 

（7）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

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中介除外）；酒店管理；

物业管理；施工总承包。 

（9）主要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北京鹏润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9%。 

 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先生 

2、历史沿革及发展状况 

（1）国美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主要业务：项目投

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酒店管理、物

业管理等。 

（2）目前建成项目有：北京•鹏润大厦项目、北京•鹏润家园项

目、北京•国美第一城项目、北京国美商都项目、重庆•鹏润海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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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美江天御府项目、上海•伊顿公馆项目，无锡国美南长华府、

广州琶洲岛项目等多个地产项目，共计 150万平方米 。2014年 10

月，作为国美控股集团支柱产业和未来发展重心的国美地产完成了整

合重组，再次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步入再次启动发展的新轨道。 

（3）截至 2017年 11 月，公司目前在建项目 7 个，分别为三亚

海棠湾项目；重庆江天御府项目；无锡南长华府项目；广州国美信息

科技中心项目；西安、宁波、沈阳等物流项目。拥有 11 个业务职能

体系，473 名员工。 

（4）国美地产依托国美控股集团的雄厚实力及资源整合能力，

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运作，秉承“商者无域、相融共生”的企业精神，

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中快速发展壮大，无论从企业实力还是产业规模都

迈入中国一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列，并通过优良的业绩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赞誉，旗下项目所获奖项不胜枚举。 

3、财务数据： 

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224,162,586.24 元 

2016年度公司净利润：229,843,020.77 元 

截至 2017年 9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1,875,420,135.41 元 

4、关联关系说明 

国美地产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公

司，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10.1.3（三）之规定，本次交易对方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鹏润大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本次公司拟租用第 22

层 08/09/10 号房间，建筑面积为 1,168.31 平方米。合同期限两年。

总计费用为 7,991,240.40 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91%。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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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美地产提供的书面文件，参考国美地产对其他承租人的定

价标准协商定价。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国美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标的 

甲方同意出租，乙方同意承租位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的“鹏润大厦”第 22 层 08/09/10 号房间（以下简称“所租物业”)，

建筑面积为 1,168.31 平方米，作为办公写字间使用，乙方还有权使

用由甲方指定的大厦公共区域（如走道、卫生间、电梯等）。 

双方同意，乙方所租物业的租金及相关费用均以前款约定的建筑

面积为基数计算。如前款建筑面积与任何人士、组织或机关测量的建

筑面积、租赁面积或与其它算法计算的面积存在误差，则甲、乙双方

均同意以本条款所约定的建筑面积作为租金及相关费用结算的依据。 

2、合同期限 

本合同租赁期为 24 个月。在乙方完全承租上述合同期限的前提

下，甲方给予乙方一个月的装修期。在该装修期内，物业费及其他相

关费用按正常标准收取。 

3、租金和物业费 

所租物业的含税租金标准为人民币 195 元/月/建筑平方米(其中

不含税租金标准为 185.71 元/月/建筑平方米，增值税为 9.29元/月/

建筑平方米），含税物业管理费标准为人民币 90 元/月/建筑平方米

（其中不含税物业管理费标准为 84.91 元/月/建筑平方米，增值税为

5.09元/月/建筑平方米）。乙方所租物业每个月的含税租金金额为人

民币 227,820.45 元，含税物业管理费金额为人民币 105,147.90 元。 

乙方同意由甲方所属物业管理公司或甲方委托的物业管理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装修期内含税物业管理费标准为人民币 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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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建筑平方米，合计每月含税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 105,147.90 元。 

该物业所占土地发生的一切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 

4、履约保证金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总数相当于所租物业 3 个月含税租金及物业

管理费的款项，计为 998,905.05 元人民币的履约保证金，作为乙方

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和责任的担保。合同签订后乙方拒绝履行或不完

全、不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甲方有权依约全部或部分扣除乙方已交

纳的履约保证金。 

5、续租 

如果乙方在本合同期满后仍欲继续租用所租物业，应在本合同期

满前三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

权。如乙方在上述期间未提出书面申请，则甲方有权另行安排出租乙

方所租物业，乙方不再享有优先承租权。 

6、交付 

甲方以所租物业的现有状态交付乙方使用，乙方在合同解除或期

限届满时以大厦标准配置的吊顶及壁纸、平整的水泥地面的开间状态

（见合同附件约定的大厦配置标准）交还给甲方。甲方同意乙方以二

次装修后的完好状态交还房屋的，乙方已交纳的二次装修恢复押金不

予退还。 

7、装修 

乙方对所租物业进行装修时，必须提前二周向甲方提出书面申

请，并提交书面装修设计方案和施工安排说明，在经甲方或甲方物业

公司书面同意并交纳相关费用（见《物业工程收费标准》表，包括但

不限于二次装修恢复押金 116,831元等各项费用）后，方可进行。在

施工过程中，乙方需遵守大厦的有关管理规定，甲方或甲方物业公司

有权对乙方的装修工作进行监督。本条款适用于乙方所租物业为遗留

装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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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租物业的改造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所租物业的结构进行改建、增建

或改动，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所租物业或整个大厦的外观及整体形

象，否则，乙方应在甲方指定期限内恢复原状，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 

未经甲方或甲方物业公司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在大厦内部公共区

域、外立面或顶部展示或树立任何文字、标记或广告，否则乙方应在

甲方指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9、争议的处理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若甲乙双方

对本合同相关的任何事宜产生争议，不能协商一致解决时，任何一方

均可向本合同所涉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处理。 

六、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所在办公场地租期即将届满，经市场调研，鉴于鹏润大厦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商业楼盘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周边

交通便利，配套设施较为完善，可租赁面积能满足公司需求，租金及

物业费收费水平合理，产权人实力较强。综合考虑，公司拟租赁鹏润

大厦作为办公用房。 

本项关联交易能够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开展提供便利；相关关联

交易定价参考周边市场价格及该楼盘现行租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及公司利益的情形；相关关联

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八、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

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8,096.58 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关系说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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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借款本金 16,600.00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借款利息 890.09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租赁房产 606.07 

国美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制方 日常关联交易 0.42 

小  计   18,096.58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涉及的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阅后，出具事前认

可意见：同意将该房屋租赁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

十二次临时会议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国美控股推荐董事侯占军、黄秀虹、

邹晓春、陈萍、张晔及关联董事翟姗姗均已回避表决，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运营和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写字楼租赁合同》（拟签署）；  

4、国美地产出具相关书面说明及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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